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祿
存
陰
土
，
司
貴
爵
，
掌
壽
基
之
宿
。
本
文
將
對
之
加
以
說
明
。

 
 
 

祿
存
坐
入
宮
位
，
前
後
必
有
擎
羊
陀
羅
來
夾
制
，
此
時
同
宮
甲
級
星
曜
因
旺
弱
不
同
，
就
會
呈
現
出

不
同
作
用
。
本
文
除
對
祿
存
的
乘
旺
及
委
曲
作
用
詳
加
解
說
外
，
另
對
祿
存
的
凝
聚
及
限
縮
作
用
加
以
說

明
。

 
 
 

古
傳
賦
文
在
論
及
祿
存
入
命
者
的
為
人
行
事
，
因
祿
存
宮
位
的
旺
弱
而
有
很
大
的
差
異
。
本
文
除
對

之
加
以
說
明
外
，
並
舉
二
理
論
命
盤
來
說
明
其
作
用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亦
對
女
命
祿
存
的
部
份
加
以
說
明
。

 
 
 

古
傳
賦
文
皆
言
祿
存
喜
會
合
化
祿
，
并
與
天
馬
交
馳
，
實
則
有
其
限
制
條
件
。
本
文
將
佐
以
理
論
命

盤
對
之
加
以
說
明
。

    

祿
存
因
「
司
貴
爵
」
而
有
「
官
貴
」
作
用
，
但
實
際
上
是
否
如
此
？
本
文
將
對
之
加
以
解
說
。

    

古
傳
賦
文
認
為
祿
存
「
最
忌
空
亡
」
，
其
理
安
在
？
本
文
將
對
之
加
以
說
明
。

    

祿
存
宮
位
必
有
羊
陀
夾
，
對
於
一
個
人
的
健
康
會
導
致
甚
麼
樣
的
影
響
，
本
文
將
對
之
加
以
解
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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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房
子
方
位
坐
入
祿
存
宮
位
，
此
時
會
出
現
何
種
命
理
作
用
，
本
文
將
對
之
加
以
說
明
。

 
 
 

在
祿
存
的
諸
多
格
局
中
，
本
文
將
對
「
祿
存
守
於
財
宅
位
，
積
玉
堆
金
」
、
「
祿
存
遇
化
祿
會
身
命

大
吉
」
、
「
明
祿
暗
祿
，
位
至
公
卿
」
、
「
雙
祿
守
命
，
呂
后
專
權
」
、
「
祿
逢
沖
破
，
吉
處
藏
凶
」
、

「
祿
存
子
午
遷
移
位
，
身
命
逢
之
利
祿
宜
」
、
「
祿
存
厚
重
，
多
衣
食
」
等
格
局
，
加
以
說
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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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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賦
性

先
賢
曰
：
「
祿
存
陰
土
，
北
斗
第
三
星
，
司
貴
爵
，
掌
壽
基
之
宿
。
」

 
 
 

祿
存
五
行
屬
土
，
屬
性
為
陰
，
北
斗
第
三
星
，
在
命
理
的
作
用
會
特
別
彰
顯
在
「
貴
爵
」
方
面
，
是

一
顆
掌
管
「
壽
基
」
的
星
。
又
，
壽
基
指
壽
元
或
壽
命
的
長
短
。

    

貴
爵
指
高
貴
的
爵
位
或
尊
稱
有
爵
號
者
，
即
官
貴
之
意
。
在
封
建
時
代
，
爵
位
的
擁
有
者
享
有
對
應

的
權
利
與
俸
祿
。
由
此
觀
之
，
祿
存
的
命
理
作
用
會
特
別
顯
現
在
「
官
貴
」
與
「
財
利
、
財
富
」
方
面
，

此
即
《
全
書‧

諸
星
在
命
身
宮
吉
凶
所
主
》
有
祿
存
「
為
司
爵
祿
貴
壽
之
星
」
的
敘
述
來
由
。

 
 
 

除
祿
存
在
命
理
上
有
財
利
、
財
富
的
作
用
外
，
化
祿
亦
有
同
樣
的
作
用
。
任
何
人
命
宮
的
三
方
四
正

若
有
祿
星
（
即
祿
存
或
化
祿
）
來
照
會
，
且
祿
星
同
宮
的
甲
級
星
曜
為
廟
旺
，
則
可
以
推
斷
此
人
一
輩
子

的
財
利
應
不
會
太
差
。
但
若
是
祿
星
宮
位
的
甲
級
星
曜
為
弱
陷
，
此
時
祿
星
就
無
法
充
份
發
揮
其
財
利
作

用
，
就
不
能
作
上
述
論
斷
。

    

至
於
祿
存
的
「
官
貴
」
作
用
，
將
於
後
再
論
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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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賢
曰 

：
「
祿
存
陰
土
，
吉
星
也
，
與
他
星
無
生
剋
，
十
二
宮
中
亦
無
廟
旺
落
陷
之
說
，

必
考
其
同
宮
之
正
星
廟
旺
則
亦
乘
旺
，
如
陷
弱
則
亦
以
陷
弱
論
之
，
乃
錦
上
添
花
之
星
也
，

最
忌
單
守
，
反
被
羊
陀
相
夾
制
，
則
凶
，
主
為
人
，
一
生
受
他
人
之
欺
侮
，
孤
獨
刑
剋
，

二
姓
延
生
。
」

 
 
 

如
前
所
述
，
斗
數
論
命
不
能
只
根
據
乙
級
星
曜
自
身
的
作
用
來
論
，
必
須
和
同
宮
的
甲
級
星
曜
一
併

析
論
，
故
乙
級
星
曜
本
身
的
旺
弱
並
不
重
要
，
反
而
是
同
宮
甲
級
星
曜
的
旺
弱
才
重
要
。
若
乙
級
星
曜
同

宮
的
甲
級
星
曜
吉
旺
，
就
能
凸
顯
乙
級
星
曜
的
正
面
作
用
。
反
之
，
若
乙
級
星
曜
同
宮
的
甲
級
星
曜
陷
弱
，

則
乙
級
星
曜
的
正
面
作
用
就
較
弱
。

 
 
 

祿
存
屬
乙
級
星
曜
，
自
然
也
服
膺
上
述
說
法
，
此
即
祿
存
在
「
十
二
宮
中
亦
無
廟
旺
落
陷
」
的
敘
述

來
由
。
然
因
祿
存
坐
入
宮
位
，
前
後
必
有
擎
羊
陀
羅
來
夾
制
，
遂
衍
生
出
不
同
的
作
用
。

 
 
 

祿
存
因
坐
入
宮
位
必
有
擎
羊
陀
羅
來
夾
制
，
故
祿
存
是
否
能
發
揮
正
面
作
用
，
全
視
同
宮
甲
級
星
曜

之
旺
弱
而
定
，
即
祿
存
對
同
宮
甲
級
星
曜
有
「
增
吉
」
或
「
逞
凶
」
的
作
用
。
若
祿
存
同
宮
的
甲
級
星
曜

為
旺
宮
時
，
不
僅
能
發
揮
其
財
利
作
用
，
且
對
該
宮
位
另
有
保
護
與
增
吉
及
穩
定
作
用
，
此
時
的
祿
存
可

視
同
為
吉
星
，
此
即
賦
文
所
言
的
「
乘
旺
」
作
用
。
但
若
是
祿
存
同
宮
的
甲
級
星
曜
為
弱
陷
，
此
時
其
財




